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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上海雅创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创电子”、“本公司”、“发

行人”或“公司”）股票将于 2021 年 11 月 22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公

司提醒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在新股上市

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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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

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中证网（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

（www.sten.com）、证券日报网（www.zqrb.cn）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风险因

素”章节的内容，注意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

者查阅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bs$BCt)!/uvwxyzghij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21.99 元/股，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

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

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

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

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21.4400 元/股，超过幅度为 2.57%；根据中国证监

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雅创电子所属行业为

“F51 批发业”。截至 2021年 11月 2日（T-4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

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17.55倍，本次发行市盈率为 31.81倍，高于中

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

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

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

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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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具体而言，上市初期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 

KdP{|},~�� 

创业板股票竞价交易设置较宽的涨跌幅限制，首次公开发行并在创业板上

市的股票，上市后的前 5 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其后涨跌幅限制比例为

20%。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新股上市首日涨幅限制比例为 44%、跌幅限制比例

为 36%，次交易日开始涨跌幅限制比例为 10%，创业板进一步放宽了对股票上

市初期的涨跌幅限制，提高了交易风险。 

KbP��)���� 

上市初期，原始股股东的股份锁定期为 36 个月或 12 个月，保荐机构跟投

股份锁定期为 24 个月，其他战略投资者股份锁定期为 12 个月，部分网下限售

股锁定期为 6 个月。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80,000,000 股，其中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票数量为 16,315,164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20.39%。公司上市

初期流通股数量较少，存在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K�P)?!/;������x�[��yz 

创业板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价格波

动风险、市场风险、保证金追加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价格波动风险是指，融资

融券会加剧标的股票的价格波动；市场风险是指，投资者在将股票作为担保品

进行融资时，不仅需要承担原有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还得承担新投资

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并支付相应的利息；保证金追加风险是指，投资者

在交易过程中需要全程监控担保比率水平，以保证其不低于融资融券要求的维

持保证金比例；流动性风险是指，标的股票发生剧烈价格波动时，融资购券或

卖券还款、融券卖出或买券还券可能会受阻，产生较大的流动性风险。 

K�P/�����1B�����yz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 21.99 元/股，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

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

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21.4400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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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发行人所属行

业为“F51批发业”。中证指数有限公司于 2021年 11月 2日（T-4日）发布的该

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17.55 倍，同行业可比公司 2020 年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归母净利润摊薄后平均市盈率为 70.03 倍。本次发行对应的 2020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孰低的归母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 31.81倍，高于中证指

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低于可比公司 2020年扣非

后平均静态市盈率，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使得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从而导致净资

产收益率下滑，并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

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

资决策。 

�sghyzij 

本公司特别提请投资者注意，在作出投资决策之前，务必仔细阅读本公司

招股说明书“第四节风险因素”一节的全部内容，并应特别关注下列风险因素： 

KdP��/���yz 

发行人分销的电子元器件及自主研发设计的电源管理 IC下游应用主要是汽

车市场，主要客户为汽车电子零部件制造商。 

我国汽车市场整体生产情况受到经济环境、上游产业情况和消费力等诸多

因素影响。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2018年、2019年及 2020

年，我国汽车产量分别为 2782.70 万辆、2567.70 万辆和 2532.50 万辆，呈现持

续下降的趋势。2021年 1-6月，我国汽车产量为 1256.90万辆，较去年同期上升

24.20%。汽车行业正在复苏回暖，已经开始逐步走出新冠疫情的负面影响。 

如果汽车市场处于下滑态势，包括汽车整车生产厂商和汽车零部件供应商

在内的汽车产业链内公司都将受到影响。导致发行人可能出现订单需求不足、

库存积压、货款收回困难等情况，对公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进而对发行人业

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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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上游供应商是电子元器件设计制造商，这些设计制造商的实力及其

与公司合作关系的稳定性对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公司主要

分销东芝、首尔半导体、村田、松下和 LG 等国际电子元器件设计制造商的产

品。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前五大供应商合计采购占比分别为 81.27%、80.55%、

79.84%和 77.04%，公司对主要供应商的采购依赖较大。 

如果公司与上游设计制造商的合作授权关系出现变化，例如供应商改变和

公司的合作模式；或者上游设计制造商之间发生兼并收购，进而对现有产品线

分销授权进行调整；或者公司长期未能达到上游设计制造商的销售规模和技术

水平要求，上游供应商选择其他分销商进行合作；或者上游电子元器件设计制

造商经营销售策略发生重大变化，改变目前以分销方式进行的产品流转模式；

或者主要上游设计制造商自身经营情况出现较大波动，或其在电子元器件的领

先地位受到其他厂商的冲击；都将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K�P¢£¤¥~¦§¨©ª�yz 

自 2020年下半年以来，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全球晶圆制造产能出现结构性

短缺。晶圆制造是芯片生产制造的一个重要环节，受此影响全球芯片供给紧张。

同时受汽车市场的复苏、汽车电子化程度提升等因素的影响，汽车芯片需求增

加，导致汽车芯片领域出现较大的供给缺口，尤其是车用MCU等芯片。 

发行人主要从事电子元器件的分销业务，具体产品包括光电器件、存储芯

片、被动元件、分立半导体等，其中汽车电子领域分销占比约为 60%-70%。公

司分销的部分产品在生产制造过程中会使用晶圆制造工艺，截至目前上游晶圆

产能短缺未对发行人分销业务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未来如果上游晶圆制造产能

持续紧张，汽车芯片供给持续短缺，则可能会导致上游供应商供货不足，从而

直接对发行人的分销业务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或者下游汽车厂商因其他车用芯

片（如 MCU）短缺，导致汽车整车减产、停产，则会间接影响下游客户对公司

分销产品的需求，从而可能会对公司分销业务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此外，发行人自主研发设计的电源管理 IC 产品系委托其他晶圆代工厂商

（如日本的高塔半导体）生产，由于公司对电源管理 IC产品的提前布局，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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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晶圆代工厂预订了部分晶圆，截至目前全球晶圆短缺尚未对发行人自主 IC设

计业务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但如果未来全球晶圆产能持续短缺，则可能会影响

到公司自主研发设计 IC产品的产能，导致产品供给难以满足下游市场的需求，

从而对公司自主 IC设计业务产生不利影响。 

K�Pt§«=>yz 

公司基于汽车电子领域多年积累，并结合下游客户需求，开展了电源管理

IC的自主研发设计工作。电源管理 IC的自主研发设计是公司进一步拓展在汽车

电子领域市场份额的重要举措，也是公司在汽车电子市场中保持竞争优势的重

要手段。公司在开展电源管理 IC自主研发设计业务时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注重

新产品开发并加以充分的市场论证，使得公司新产品投放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但随着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半导体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如果公司不能

及时准确把握市场需求，将导致公司新产品不能获得市场认可，对公司市场竞

争力产生不利影响，甚至会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K¬P®yz 

电子元器件为公司销售的主要产品，报告期内，公司的存货规模保持相对

较高水平。公司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 11,395.18 万元、10,380.63 万元、8,082.30

万元和 15,798.71 万元，占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21.59%、16.85%、12.33%和

22.07%。 

随着电子元器件行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近年来，电子元器件产业呈现出

产品升级换代周期逐渐缩短，产品更新速度不断加快，产品种类不断丰富，细

分市场领域对产品的需求变化愈加迅速，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等特点，使得单一

型号电子元器件产品的生命周期相应缩短，市场价值更易产生波动。因此，如

果未来出现由于公司未及时把握下游行业变化或其他难以预计的原因导致存货

无法顺利实现销售，且其价格出现迅速下跌的情况，则该部分存货需要计提跌

价准备，将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K_P�¯°±yz 

公司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应收账款和客户信用管理体系并严格执行。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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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2019 年末、2020 年末及 2021 年 6 月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别为

34,968.10 万元、41,746.49 万元、43,154.82 万元和 39,598.42 万元，占流动资产

的比例分别为66.24%、67.78%、65.83%和55.31%，应收账款占流动资产比例相

对较高。 

未来，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持续扩大，公司应收账款净额可能持续增加。

如果出现客户违约或公司信用管理不到位的情形，将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 

K²P>1³´µ¶¡·¸�¹º�»¼r½¾¿ÀÁ�\�yz 

报告期内，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41,706.95 万元、-

29,788.50万元、-38,308.10万元和-24,642.45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4,268.53万元、

3,790.33万元、5,906.65万元和 3,302.76万元。发行人报告期内经营活动现金流

持续为负，且与净利润差异较大。 

上述情形主要受经营模式、客户供应商货款支付模式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发行人主营电子元器件分销，在产品分销的过程中，为客户提供垫资服务系分

销商的重要职能之一。垫资服务会对现金流产生占用，进而导致发行人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面临一定压力。除此之外，发行人的部分客户以票据结算货款，

但是发行人的上游供应商基本不接受票据结算，而主要接受电汇的结算方式，

因此进一步加大了发行人经营活动现金流的压力。 

在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持续为负的情况下，报告期内，发行人通过采取

加大应收账款催收力度和库存周转速度、获取银行借款、与供应链公司开展合

作等多种方式进行资金融通，以维持公司资金流和业务的正常运转。报告期内，

发行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持续为负未对发行人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 

如果未来发行人与客户、供应商之间的结算方式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如客

户要求延长信用期、增加票据支付的比例等，或者发行人的银行借款、供应链

公司垫资等融资渠道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则可能会对发行人的现金流产生较大

压力，进而可能对发行人的正常业务开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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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ÂPtÃÄÅÆÇyz 

2020 年初以来我国爆发新冠肺炎疫情，各地政府相继出台并严格执行了关

于延迟复工、限制物流人流等疫情防控措施。尽管目前我国防控形势持续向好，

但全球疫情及防控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若全球疫情短期内无法有效控制，将

对电子元器件产业上下游产生较大的冲击，上游原厂生产的局部中断有可能影

响电子元器件的正常供应，同时终端需求萎缩也会对电子元器件的销售产生不

利影响。由于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影响仍在持续，对公司实际影响程度存在较

大不确定性，提请投资者予以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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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等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公告

书内容与格式指引》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证监许可〔2021〕2804 号文，同意上

海雅创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具体内容如下： 

“一、同意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二、你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招股说明书和

发行承销方案实施。 

三、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四、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

应及时报告深圳证券交易所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海雅创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

票在创业板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21〕1142号）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

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股票简称“雅创电子”，股票代码

“301099”；本次公开发行的 16,315,164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票将于 2021 年

11月 22日起上市交易。 

bs)?!/�ÍÎYÏ 

（一）上市地点及上市板块：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二）上市时间：2021年 11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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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票简称：雅创电子 

（四）股票代码：301099 

（五）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80,000,000股 

（六）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20,000,000 股，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

无老股转让 

（七）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票数量：16,315,164股 

（八）本次上市的有流通限制或锁定安排的股票数量：63,684,836股 

（九）战略投资者在本次公开发行中获得配售的股票数量和锁定安排：本

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2,819,008股，占发行总规模的 14.10%，战略配售对

象为发行人高管、核心员工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即

“国信证券鼎信 18 号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鼎信 18

号资管计划”）和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国信资本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国信资本”）；其中，鼎信 18 号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1,819,008 股，获配金额 3,999.998592 万元；国信资本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1,000,000股，获配金额 2,199.00万元；鼎信 18号资管计划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

12个月，国信资本本次跟投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 24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

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

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十）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之“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自愿锁定、持

股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十一）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公司本次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详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

八节重要承诺事项”之“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自愿锁定、

持股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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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限售安排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这部分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865,828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1.08%。 

（十三）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日期如下： 

类别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后 

可上市交易日期

（非交易日递延）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 

首次公开发行前

已发行股份 

谢力书 4,488.0000 56.10 2024年 11月 22日 

上海硕卿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510.0000 6.38 2024年 11月 22日 

深圳同创锦荣新三板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 250.0000 3.13 2022年 11月 22日 

合肥同创安元二期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0000 2.50 2022年 11月 22日 

深圳同创伟业新兴产业创

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200.0000 2.50 2022年 11月 22日 

吉林市华睿信产业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0000 2.50 2022年 11月 22日 

谢力瑜 102.0000 1.28 2024年 11月 22日 

舒清 50.0000 0.63 2022年 11月 22日 

小计 6,000.00 75.00 - 

首次公开发行战

略配售股份 

国信资本 100.0000 1.25 2023年 11月 22日 

鼎信 18号资管计划 181.9008 2.27 2022年 11月 22日 

小计 281.9008 3.52 - 

首次公开发行股

份 

网下发行股份 
777.8664 9.72 2021年 11月 22日 

86.5828 1.08 2022年 5月 22日 

网上发行股份 853.6500 10.67 2021年 11月 22日 

小计 1,718.0992 21.48 - 

合计 8,000.0000 100.00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十四）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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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上市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s;<-=>1@!/ÐÑÒ�ÓÔ!/�Õ 

公司选取的上市标准为《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

订）》中“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为正，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5,000万元”。 

2019年和 2020年，发行人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3,854.40万

元和 5,531.05万元（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孰低者为准），净利润均为正且

累计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5,000万元。 

因此，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中“最近两年净

利润均为正，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 5,000万元”的上市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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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上海雅创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HANGHAI YCT ELECTRONICS GROUP CO.,LTD 

本次发行前注册资本 6,000.00万元 

本次发行后注册资本 8,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谢力书 

有限公司设立时间 2008年 1月 14日 

股份公司设立时间 2019年 8月 26日 

住所 上海市闵行区春光路 99弄 62号 2-3楼及 402-405室 

邮政编码 201108 

电话 021-51866509 

传真 021-60833568 

互联网网址 http://www.yctexin.com/ 

电子邮箱 security@yctexin.com 

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部门 董事会办公室 

董事会秘书 樊晓磊 

联系电话 021-51516111-8033 

经营范围 

电子产品、机电设备、通讯设备（除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

收设施）、仪器仪表、计算机软硬件（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

全专用产品）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软硬

件产品开发与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 发行人主要从事电子元器件的分销业务 

所属行业 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修订版），公

司所属行业为批发业（F51） 

bsÝÞsßÞs�àáâ³ã9ä¹+-.)?åæ[�ÇÈ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份及债券情况如下： 

序

号 姓名 职务 
任职起止日

期 
直接持股数

量（股） 
间接持股数量

（股） 
合计持股数

量（股） 

占发行前

总股本比

例（%） 

持有

债券

情况 

1 谢力书 
董事长、总

经理 
2019.7.29-
2022.7.29 44,880,000 

1,792,650 （ 通
过员工持股平

台硕卿合伙间

接持股） 

46,672,650 
 77.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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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名 职务 
任职起止日

期 
直接持股数

量（股） 
间接持股数量

（股） 
合计持股数

量（股） 

占发行前

总股本比

例（%） 

持有

债券

情况 

2 华良 董事 2019.7.29-
2022.7.29 - 

388,110（通过
员工持股平台

硕卿合伙间接

持股） 

388,110 0.65 - 

3 黄绍莉 董事 2019.7.29-
2022.7.29 - - - - - 

4 张文军 董事 2019.7.29-
2022.7.29 - - - - - 

5 卢鹏 独立董事 2019.7.29-
2022.7.29 - - - - - 

6 顾建忠 独立董事 2019.7.29-
2022.7.29 - - - - - 

7 黄彩英 独立董事 2019.7.29-
2022.7.29 - - - - - 

8 陶克林 监事会主席 2019.7.29-
2022.7.29 - 

317,220（通过
员工持股平台

硕卿合伙间接

持股） 

317,220 0.53 - 

9 邹忠红 监事 2019.7.29-
2022.7.29 - 

349,860（通过
员工持股平台

硕卿合伙间接

持股） 

349,860 0.58 - 

10 陈坤 职工代表监

事 
2019.7.29-
2022.7.29 - 

226,950（通过
员工持股平台

硕卿合伙间接

持股） 

226,950 0.38 - 

11 樊晓磊 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 
2019.7.29-
2022.7.29 - 

302,940（通过
员工持股平台

硕卿合伙间接

持股） 

302,940 0.50 -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不存在直接或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公司未对外发行债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无持有公司债券的情形。 

�sÚ))Ö9ØÙÚ~³Ç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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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发行人控股股东为谢力书先生，实际控制人为谢力书、黄绍莉夫妇。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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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前，谢力书先生直接持有雅创电子 74.80%的股份，担任发行人的董事长兼

总经理；同时持有硕卿合伙 35.15%的财产份额，并担任硕卿合伙执行事务合伙

人，即谢力书先生通过硕卿合伙间接控制公司 8.50%的股份；黄绍莉女士系公

司董事，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但与谢力书先生共同参与公司经营管理。

综上，谢力书、黄绍莉夫妇合计控制雅创电子 83.30%的股份，共同对公司经营

管理产生重要影响，系公司实际控制人。 

谢力书，男，1972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为

440525197209******，本科学历。1996年 7月毕业于同济大学化学系；1996年

7月至 1999年 5月于汕头超声电路板公司担任销售经理；1999年 8月至今担任

香港台信董事；2001年至 2008年担任上海雅创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2008年 1

月至 2019年 7月担任雅创有限董事长、总经理；2019年 7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 

黄绍莉，女，1976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为

340304197608******，专科学历。1999年 6月至 2004年 5月担任湖南旺旺食品

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销售助理，2004年 8月至 2010年 1月任职于雅创有限财务

部；2010 年 1 月至 2019年 7 月担任雅创有限副总经理；2019 年 7 月至今担任

公司董事。 

近两年，公司实际控制人始终为谢力书、黄绍莉夫妇，实际控制人未发生

变更。 

2、一致行动人 

发行人股东中，硕卿合伙为实际控制人之一谢力书控制的企业，谢力瑜为

谢力书妹妹，硕卿合伙和谢力瑜系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1）上海硕卿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硕卿合伙持有公司 510.00 万股股份，占股本总额的 8.50%。硕卿合伙为公

司控股股东谢力书设立的员工持股平台，硕卿合伙除持有发行人股份外，无其

他实际经营业务。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硕卿合伙共有 30名合伙人，其中

谢力书为普通合伙人，其他 29名合伙人为有限合伙人，均为雅创电子员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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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如下： 

项目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硕卿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设立时间 2017年 12月 14日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出资额 1,000.00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 谢力书 
注册地 上海市奉贤区岚丰路 1150号 1 幢 3629室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硕卿合伙出资构成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任职情况 

1 谢力书 普通合伙人 351.51 35.15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2 华良 有限合伙人 76.10 7.61 公司董事 
3 邹忠红 有限合伙人 68.60 6.86 公司资深产品经理/监事 
4 陶克林 有限合伙人 62.20 6.22 公司资深产品经理/监事 

5 樊晓磊 有限合伙人 59.40 5.94 公司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

书 

6 陈坤 有限合伙人 44.50 4.45 
公司语音模块事业部部门

经理/监事 

7 黄恺 有限合伙人 42.70 4.27 公司语音模块事业部部门

经理 
8 夏峰 有限合伙人 42.70 4.27 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门经理 
9 尹彬 有限合伙人 42.50 4.25 公司产品经理 
10 郝景新 有限合伙人 42.00 4.20 公司销售经理 
11 高良 有限合伙人 33.50 3.35 公司销售主管 
12 李治强 有限合伙人 33.40 3.34 公司客服部部门经理 
13 赵士城 有限合伙人 31.90 3.19 公司产品经理 
14 李光元 有限合伙人 10.00 1.00 公司产品经理 
15 俞宝乾 有限合伙人 10.00 1.00 公司产品经理 
16 庄金迟 有限合伙人 10.00 1.00 公司资深销售经理 

17 
JUNGHEA YUNG
（郑会英） 有限合伙人 15.60 1.56 韩国谭慕代表理事 

18 LEE MYOUNG 
KI（李明基） 有限合伙人 7.80 0.78 韩国谭慕理事 

19 
LEE DONG 
CHEOL （ 李 东

哲） 
有限合伙人 2.50 0.25 韩国谭慕研究所负责人 

20 
SHIN YOUNG 
SUK（申英哲） 有限合伙人 2.18 0.22 韩国谭慕部长 

21 LEE HYUN 
CHUL（李贤哲） 有限合伙人 1.56 0.16 韩国谭慕次长 

22 WOO DONG SUB
（于东瑟） 有限合伙人 1.56 0.16 韩国谭慕部长 

23 JU HWAN KYU
（朱英奎） 有限合伙人 1.25 0.12 韩国谭慕研究员 

24 KIM SU JIN（金
秀珍） 有限合伙人 1.25 0.12 韩国谭慕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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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伙人姓名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任职情况 

25 RYOU YOUNG 
GI（刘英基） 有限合伙人 1.25 0.12 韩国谭慕研究员 

26 PARK SUNG 
WOO（朴成友） 有限合伙人 0.94 0.09 韩国谭慕研究员 

27 LEE JAE CHUL
（李在哲） 有限合伙人 0.94 0.09 韩国谭慕研究员 

28 YU SEONG MOK
（刘承睦） 有限合伙人 0.94 0.09 韩国谭慕研究员 

29 
JUNG WOOR 
YANG （ 郑 友

良） 
有限合伙人 0.94 0.09 韩国谭慕部长 

30 CHUO EUN JI
（赵恩智） 有限合伙人 0.31 0.03 韩国谭慕销售 

合计 1,000.00 100.00 - 

（2）谢力瑜 

谢力瑜，女，1985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号码为

445221198505******，高中学历。现任公司产品工程师、上海雅信利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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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控股股东为谢力书先生，实际控制人为谢力书、黄绍莉夫妇。其他

股东中的硕卿合伙、谢力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在本次发行后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与公司的股权结构控制关系图如下： 

 

�s)èìíîïsãð¹)îïÓÔÇÈ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公司不存在已经制定或正在实施的股权激励计

划、员工持股计划等相关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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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限售期限 数量 
（万股） 

占比 
（%） 

数量 
（万股） 

占比

（%） 
一、限售流通股 

谢力书 4,488.00 74.80 4,488.0000 56.10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36个月 

硕卿合伙 510.00 8.50 510.0000 6.38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36个月 

同创锦荣 250.00 4.17 250.0000 3.13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12个月 

同创安元 200.00 3.33 200.0000 2.50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12个月 

同创新兴 200.00 3.33 200.0000 2.50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12个月 

华睿信 200.00 3.33 200.0000 2.50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12个月 

谢力瑜 102.00 1.70 102.0000 1.28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36个月 

舒清 50.00 0.83 50.0000 0.63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12个月 

国信资本有限责任公司 - - 100.0000 1.25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24个月 
国信证券鼎信 18号员
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 - 181.9008 2.27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12个月 

部分网下配售对象 - - 86.5828 1.08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6个月 

小计 6,000.00 100.00 6,368.4836 79.61 - 

二、无限售流通股 

部分网下配售对象 - - 777.8664 9.72 - 

网上发行股份 - - 853.6500 10.67 - 

小计 - - 1,631.5164 20.39 - 

合计 6,000.00 100.00 8,000.0000 100.00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_sÜ<>1ç-.ñ^ò)Ö¹)ÇÈ 

本次发行后、上市前，公司股东户数为 20,648 户，公司前十名股东及持股

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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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 
限售期限 

1 谢力书 4,488.00 56.1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个月 

2 
上海硕卿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510.00 6.3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个月 

3 
深圳同创锦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同创锦荣新三板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250.00 3.13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4 
合肥同创安元二期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00.00 2.5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5 
深圳同创锦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同创伟业新兴产业创业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 
200.00 2.5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6 
吉林市华睿信产业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00.00 2.5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7 
国信证券-农业银行-国信证券鼎
信 18号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181.9008 2.27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8 谢力瑜 102.00 1.2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个月 

9 国信资本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1.2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24个月 

10 舒清 50.00 0.63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合计 6,281.9008 78.5400 - 

发行人不存在表决权差异安排。 

²sÜ<>1óôõöÇ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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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

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组成： 

1、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

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

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国信资本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国信资本”）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2、国信证券鼎信 18 号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发行人的高

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

“鼎信 18号资管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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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信 18号资管计划参与战略配售售最终获配的股份数量为 181.9008万股，

占本次股份发行数量的 9.10%。具体情况如下： 

具体名称：国信证券鼎信 18号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设立时间：2021年 6月 2日 

募集资金规模：4,000.00万元 

管理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支配主体：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

工 

参与人姓名、职务、持有资管计划份额比例： 

序号 姓名 职务 
实际缴款金额

（万元） 
资管计划参与比

例（%） 
1 黄绍莉 公司董事 2,500.00 62.50 
2 华良 公司董事 100.00 2.50 
3 陶克林 资深产品经理、监事 100.00 2.50 
4 邹忠红 资深产品经理、监事 100.00 2.50 
5 樊晓磊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100.00 2.50 
6 郝景新 销售经理 100.00 2.50 
7 尹彬 产品经理 100.00 2.50 
8 李光元 产品经理 100.00 2.50 
9 高良 销售主管 100.00 2.50 
10 赵士城 产品经理 100.00 2.50 
11 庄金迟 资深销售经理 100.00 2.50 
12 黄俊贤 产品经理 100.00 2.50 
13 夏峰 业务拓展经理 100.00 2.50 
14 李治强 客服部部门经理 100.00 2.50 
15 冯萍 财务经理 100.00 2.50 
16 许新平 运营中心经理 100.00 2.50 

合计 4,000.00 100.00 
注：1、黄绍莉、华良为公司董事，樊晓磊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其他人员均为公司认

定的核心员工； 
2、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鼎信 18号资管计划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限售期届满后，鼎信 18 号资管计划对获配股份的减

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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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2021 年修订）》（以下简称

“《实施细则》”）的要求，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

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养老金、社保基金、企

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国信资本将作为保荐

机构跟投主体实施跟投，以自有资金参与本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并承诺获得

本次配售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24个月。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的本次发行价格为 21.99 元/股，

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

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

平均数孰低值 21.4400 元/股，超过幅度为 2.57%，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应当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43,980.00 万元。根据《实施细则》规定，“发行规

模不足 10 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5%，但不超过人民币 4,000万元”，本次发行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国信资本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1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5.00%。 

国信资本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

之日起 24个月。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

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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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发行总股数为 2,000.00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5%），本次发行

全部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bs>1ùú 

本次发行价格为 21.99元/股。 

�sû)üý 

本次发行股票每股面值为 1元。 

�s>1/�� 

本次发行市盈率为 31.81 倍（每股发行价格除以每股收益，每股收益按

2020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

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s>1/½� 

本次发行市净率为 2.25 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其中，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以 2021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_s>1þÿ9!"ÇÈ 

本次发行股票将采用向战略投资者配售、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281.9008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 14.10%，

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18.0992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网上、网下回拨机制

启动前，战略配售调整后的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1,208.0992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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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股数的 70.32%；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510 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股数的 29.68%。 

根据《上海雅创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

购倍数为 11,342.40696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

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20%（343.65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

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864.4492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50.31%；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853.6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49.69%。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147572163%。 

根据《上海雅创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发行结果公告》，本次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 8,502,485 股，缴款认购的金额为

186,969,645.15元，放弃认购数量 34,015股，放弃认购金额为 747,989.85元；网

下投资者缴款认购 8,644,492 股，缴款认购金额为 190,092,379.08 元，放弃认购

数量 0股。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

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34,015 股，包销金额为

747,989.85元，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比例为 0.17%。 

²s#'x¸$%9ÉÊ&î'(x¸)*�+ZÇ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439,8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

383,813,275.20元。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21年 11月

12 日对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安永华明

（2021）验字第 61278344_B01号《验资报告》。 

ÂsÜ<>1,- 

本次新股发行费用总额为 5,598.67万元，其中： 

1、保荐与承销费用：3,734.1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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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审计及验资费用：809.00万元； 

3、律师费用：519.41万元； 

4、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483.02万元； 

5、发行手续费用及其他费用：53.09万元。 

注：上述发行费用均不含增值税金额。如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存

在微小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本次每股发行费用为 2.80元（每股发行费用=发行费用总额/本次发行股本）。 

.s#'x¸½%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383,813,275.20元。 

^s>1çû)½x§ 

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 9.76元（按 2021年 6月 30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

公司的股东权益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ds>1çû)¯/ 

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为 0.7444元（按 2020年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不扣非）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bs0%õöÑÒè 

本次发行未使用超额配售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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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8年 12月 31日、2019

年 12月 31日、2020年 12月 31日、2021年 6月 30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

债表，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 1-6 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

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

附注进行了审计，出具了《审计报告》（安永华明（ 2021）审字第

61278344_B03 号），发表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意见。相关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

“第八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进行了披露，投资者欲了解详细情况，

请阅读刊登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的招股说明书。 

公司 2021 年 1-9 月财务报表已在本上市公告书中披露，公司上市后不再单

独披露。公司 2021年 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 

ds2021e 1-9fLo&î�49125� 

公司 2021 年 1-9 月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请查阅本上市公告书附件，主要财

务数据列示如下： 

项目 2021年 9月 30日 2020年 12月 31日 变动幅度

（%） 
流动资产（万元） 72,971.15 65,558.65 11.31 
流动负债（万元） 38,459.41 35,057.45 9.70 
资产总额（万元） 80,060.89 71,282.49 12.31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55.17 58.96 -6.43 
资产负债率（合并）（%） 48.16 49.18 -1.0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万

元） 41,788.30 36,499.47 14.49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股） 6.96 6.08 14.49 

项目 2021年 1-9月 2020年 1-9月 变动幅度

（%） 
营业收入（万元） 98,093.44 72,755.16 34.83 
营业利润（万元） 7,510.73 2,920.01 157.22 
利润总额（万元） 7,523.37 3,004.01 150.4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万元） 5,497.91 2,094.92 162.44 

归属与发行人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万元） 5,419.38 1,854.82 192.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2 0.35 162.4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 0.90 0.31 19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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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05 6.44 118.1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13.84 5.70 142.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万元） -42,392.63 -26,446.61 60.30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万元） -7.07 -4.41 60.30 

注：2021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或审阅，2020年 1-9月财务数据已经安永华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阅。 

bs2021e 1-9f-.´µÇÈ×126È�7o8q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公司流动资产为 72,971.15 万元，较上年末增长

11.31%，流动负债为 38,459.41 万元，较上年末增长 9.70%，主要系存货和其他

权益工具投资有所增加所致。公司资产总额为 80,060.89 万元，较上年末增长

12.31%，资产负债率 48.16%，较上年末下降 1.02个百分点，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 41,788.30万元，较上年末增长 14.49%，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6.96元/股，较上年末增长 14.49%。随着公司经营规模增长，资产总额和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均有所增加。 

公司 2021 年 1-9 月营业收入 98,093.4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4.83%；营

业利润 7,510.7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57.22%；利润总额 7,523.37万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 150.4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497.91万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 162.44%；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5,419.38 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92.18%。 

公司 2021年 1-9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出额为 42,392.63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 60.30%。 

根据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披露的信息，发行人预计 2021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

的同比变动幅度为 26.45%-30.57%，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同比变动幅

度为 129.13%-148.22%。而根据未经审计数据，2021 年前三季度发行人实际实

现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34.83%；实际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同比增长

162.44%。整体而言，发行人 2021 年前三季度业绩情况均超过预测区间的最高

水平，主要是由于发行人汽车电子领域客户的需求有所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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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变动率（%） 

营业收入 131,000-135,000 109,773.40 19.34-22.9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400-7,700 5,955.54 24.25-29.29 
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200-7,600 5,531.05 30.17-37.41 

公司根据 2021年 1-10月的实际经营情况预计 2021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为

131,000 万元-135,000 万元，同比增长 19.34%-22.98%；预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7,400 万元-7,700 万元，同比增长 24.25%-29.29%；预计实现扣非

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200 万元-7,600 万元，同比增长 30.17%-37.41%。

公司预计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率高于营业收入增长率并超过

30%，主要系 2021 年国内汽车电子市场需求旺盛，公司销售额增加，同时公司

销售毛利率有所提升导致。 

上述 2021年度经营业绩情况系公司的初步估计数据，不构成盈利预测，亦

不构成业绩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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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规

定，公司将于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尽快与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募集资金开户主体 开户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1 
上海雅创电子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 
121911216710506 

2 
上海雅创电子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 
30019496988 

3 
南京市谭慕半导体技术有

限公司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市南

分行 
03004747107 

bsä=Þ> 

本公司自 2021年 10月 29日刊登招股意向书披露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的主营业务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二）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外部条件或生产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原材料

采购和产品、服务销售价格、服务销售方式、所处行业或市场均未发生重大变

化； 

（三）本公司接受和提供的产品及服务的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本公司与关联方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重大关联交易； 

（五）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股权）购买、出售或置换： 

（七）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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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业务以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本公司的财务情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公司未召开董事会、监事会或股东大会； 

（十三）招股意向书中披露的事项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四）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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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纳沙 

住所： 深圳市红岭中路 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联系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 1199弄 1号楼 15 层 

电话： 021-60933128 

传真： 021-60936933 

保荐代表人： 孙婕、郑文英 

联系人： 孙婕、郑文英 

bs!/GHIJ�HHFG 

在充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的基础上，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具备《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

册管理办法（试行）》、《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中有关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条件。 

鉴于上述内容，本保荐机构同意推荐发行人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s¹ºIJGHKL³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 12月修订）》，国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发行人上海雅创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保荐机构将对发

行人股票上市后当年剩余时间以及其后 3 个完整会计年度进行持续督导，由保

荐代表人孙婕、郑文英执行持续督导工作，两位保荐代表人具体情况如下： 

孙婕女士：国信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执行总经理，经济学硕士，保荐代表

人。2011年开始从事投资银行业务，曾参与完成润欣科技 2015年首发、东南网

架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南山铝业 2016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南山铝业

2017年配股、帅丰电器 2020年首发以及健麾信息 2020年首发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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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文英先生：国信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业务董事，经济学硕士，保荐代表

人。2013年开始从事投资银行业务，曾参与完成润欣科技 2015年首发、南山铝

业 2017年配股、帅丰电器 2020年首发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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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证券监管部门核准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事项，自发行

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者间接

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直接

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

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价格（期间发行人如有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按照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2022年 5月 23日，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

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则本人持有的发行

人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 6个月。 

（3）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

持价格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发行人股票的发行价（期间发行人如有分红、

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按照证券监管部

门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4）本人在担任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发行人股份不

超过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或职务发生变更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

的任期内和届满后 6个月内，同样遵守前述规定。 

（5）如果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本人将继续承担以下义务和责任；①

及时披露未履行相关承诺的原因并在有关监管机关要求的期限内予以纠正；②

给投资者造成直接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③有违法所得的，按相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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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④如违反承诺后可以继续履行的，将继续履行该承诺；⑤根据届时规定

可以采取的其他措施。 

2s-.Ú))ÖsØÙÚ~³DdZ1¡³UV[MM 

1、如果证券监管部门核准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事项，自发行人

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

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直接或

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

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价格（期间发行人如有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按照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2022年 5月 23日，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

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则本人持有的发行

人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 6个月。 

3、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

价格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发行人股票的发行价（期间发行人如有分红、

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按照证券监管部

门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4、如果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本人将继续承担以下义务和责任：（1）

及时披露未履行相关承诺的原因并在有关监管机关要求的期限内予以纠正；（2）

给投资者造成直接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3）有违法所得的，按相关法律法

规处理；（4）如违反承诺后可以继续履行的，将继续履行该承诺；（5）根据届

时规定可以采取的其他措施。 

3s-.¹) 5%\!)Ö]^_`MM 

1、如果证券监管部门核准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事项，自发行人

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者间

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

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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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

干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价格（期间发行人如有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按照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2022年 5月 23日，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

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则本企业持有的发

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 6个月。 

3、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

持价格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发行人股票的发行价（期间发行人如有分红、

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按照证券监管部

门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4、如果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本企业将继续承担以下义务和责任：

（1）及时披露未履行相关承诺的原因并在有关监管机关要求的期限内予以纠正；

（2）给投资者造成直接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3）有违法所得的，按相关法

律法规处理；（4）如违反承诺后可以继续履行的，将继续履行该承诺；（5）根

据届时规定可以采取的其他措施。 

4sä=aOb³)Ö�$cds�$Des�$tfsghYMM 

（1）如果证券监管部门核准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事项，自发行

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持有的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持有的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如果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本企业将继续承担以下义务和责任：

①及时披露未履行相关承诺的原因并在有关监管机关要求的期限内予以纠正；

②给投资者造成直接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③有违法所得的，按相关法律法

规处理；④如违反承诺后可以继续履行的，将继续履行该承诺；⑤根据届时规

定可以采取的其他措施。 

5sä=Ob³)ÖijMM 

（1）如果证券监管部门核准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事项，自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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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发行人

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持有的发行人首次

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如果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本人将继续承担以下义务和责任：①

及时披露未履行相关承诺的原因并在有关监管机关要求的期限内予以纠正；②

给投资者造成直接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③有违法所得的，按相关法律法规 

处理；④如违反承诺后可以继续履行的，将继续履行该承诺；⑤据届时规定可

以采取的其他措施。 

KbP)ÖÎ�¹)FT9S¹FT�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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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人将按照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以及本人出具的各项承

诺载明的限售期限要求，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在限售期限内不减持

公司股票。 

（2）限售期限届满后，本人将根据自身需要，选择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及

协议转让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减持。如本人在限售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减持

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遇除权、除息事项，

前述发行价将作相应调整）。 

（3）本人在减持公司股份时，将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 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依法公告具体减持计划，并遵守相关减持方式、减持比例、减持

价格、信息披露等规定，保证减持公司股份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

交易所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4）若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减持公司股份所得收益全部归公司所有，

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并赔偿因未履行承诺而给公司或投资者带来的损失。 

（5）如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于股东股份减持安排颁布新的规定

或对上述减持意向提出不同意见的，本人同意将按照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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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所新颁布的规定或意见对股份减持相关承诺进行修订并予执行。 

2s-.¹) 5%\!)Ö]^_`MM 

（1）本企业将按照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以及本企业出具的各

项承诺载明的限售期限要求，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在限售期限内不

减持公司股票。 

（2）本企业在减持公司股份时，将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依法公告具体减持计划，并遵守相关减持方式、减持比例、减持

价格、信息披露等规定，保证减持公司股份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

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若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本企业减持公司股份所得收益全部归公司

所有，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并赔偿因未履行承诺而给公司或投资者带来的损

失。 

（4）如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于股东股份减持安排颁布新的规定

或对上述减持意向提出不同意见的，本企业同意将按照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

交易所新颁布的规定或意见对股份减持相关承诺进行修订并予执行。 

3sLo)Ö�$cds�$Des�$tfMM 

（1）本企业将按照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以及本企业出具的各

项承诺载明的限售期限要求，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在限售期限内不

减持公司股票。 

（2）本企业在减持公司股份时，将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依法公告具体减持计划，并遵守相关减持方式、减持比例、减持

价格、信息披露等规定，保证减持公司股份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

交易 所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上海雅创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告书 

37 

（3）若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本企业减持公司股份所得收益全部归公司

所有，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并赔偿因未履行承诺而给公司或投资者带来的损

失。 

（4）如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于股东股份减持安排颁布新的规定

或对上述减持意向提出不同意见的，本企业同意将按照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

交易所新颁布的规定或意见对股份减持相关承诺进行修订并予执行。 

bskR)ù�lm×MM 

公司拟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为

维护公众投资者的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维护公司股价健康稳定，公司特制

定本预案。 

KdPkR-.)ù�no 

公司将正常经营和可持续发展，为全体股东带来合理回报。为兼顾全体股

东的即期利益和长远利益，有利于公司健康发展和市场稳定，如公司股价触发

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具体条件时，公司及/或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以

及公司实际情况，启动有关稳定股价的措施，切实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

者的合法权益。 

KbPp¡kR)ùlm�ÓÔqr 

公司股票自挂牌上市之日起三年内，一旦出现连续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收盘价均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每股净资产情形时（以下简称“稳定股价措

施的启动条件”，每股净资产=合并财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权益合

计数÷年末公司股份总数，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每股净资产作相应调整），

非因不可抗力因素所致，公司应当启动稳定股价措施，并提前公告具体方案。  

公司或有关方采取稳定股价措施后，公司股票若连续二十个交易日收盘价

均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每股净资产，则可中止稳定股价措施。中止实施股

价稳定方案后，自上述股价稳定方案通过并公告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如再次出

现公司股票收盘价格连续二十个交易日均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每股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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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则应继续实施上述股价稳定方案。稳定股价方案所涉及的各项措施实

施完毕或稳定股价方案实施期限届满且处于中止状态的，则视为本轮稳定股价

方案终止。 

公司应在满足实施稳定股价措施条件之日起 2 个交易日发布提示公告，并

在 10个交易日内制定并公告股价稳定具体措施。如未按上述期限公告稳定股价

措施的，则应及时公告具体措施的制定进展情况。本轮稳定股价方案终止后，

若公司股票自挂牌上市之日起三年内再次触发稳定股价预案启动情形的，将按

前款规定启动下一轮稳定股价预案。 

K�PkR)ù�ÓÔlm 

当上述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条件成就时，公司及有关方将根据公司董事会

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稳定股价方案按如下优先顺序实施措施稳定公司股价：1、

公司回购股票；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票；3、公司董事

（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4、其他证券监管部门认可的

方式。以上稳定股价措施的具体内容如下： 

1、公司的稳定股价措施 

（1）公司为稳定股价之目的回购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且

不应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2）公司应当在稳定股价措施的启动条件成就之日起 5个交易日内启动决

策程序，召开董事会讨论稳定股价的具体方案，并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

东大会的授权，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通过。公司股票回

购预案经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董事会负责按照证券交易所

相关规则及其他适用的监管规则，具体监督、执行股票回购相关决议，并履行

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董事承诺就该等回购事宜在董事会中投赞成票;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就该等回购事宜在股东大会中投赞成票； 

（3）公司将采取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或者要约的方式回购股份，回购股份

不得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10%。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后，公司应当在披露

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三年内转让或者注销，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上海雅创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告书 

39 

（4）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应当确定合理的价格区间，回购价

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回购价格区间上限高于董事会通

过回购股份决议前三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150%的，应当在回购股份方

案中充分说明其合理性;公司以要约方式回购股份的，参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关于要约收购的规定执行； 

（5）公司实施稳定股价方案时，可以使用的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包括∶自

有资金;发行优先股、债券募集的资金;发行普通股取得的超募资金、募投项目节

余资金和已依法变更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金融机构借款;其他合法资

金。除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外，还应符合以下各项： 

单一会计年度公司用以稳定股价的回购资金合计不低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10%，且不高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

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50%。（由于稳定股价措施中止导致稳定股价方案

终止时实际增持金额低于上述标准的除外）。 

超过上述标准的，本项稳定股价措施在当年度不再继续实施。但如下一年

度继续出现需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情形时，公司将继续按照上述原则执行稳定

股价预案。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稳定股价措施 

若公司回购股票方案实施完成后，仍未满足“公司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收

盘价均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每股净资产”之条件，且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增持公司股票不会致使公司股权分布不满足法定上市条件，则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应依照稳定股价具体方案及承诺的内容在公司回购股票方案实施完成

后 1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以大宗交易方式、集中竞价方式及/或其他合法方式

增持公司社会公众股份，并就增持公司股票的具体计划书面通知公司，由公司

进行公告：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稳定股价之目的增持股份，应在符合《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和要求且不会导致公司股权

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对公司股票进行增持；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票的价格不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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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每股净资产（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如遇除权、除息事项，每股净资产

作相应调整）； 

（3）单一会计年度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用以稳定股价的增持资金不低于

其自公司上一年度领取的现金分红金额的 10%，且不高于其自公司上一年度领

取的现金分红金额的 50%。（由于稳定股价措施中止导致稳定股价方案终止时实

际增持金额低于上述标准的除外）。 

超过上述标准的，本项稳定股价措施在当年度不再继续实施。但如下一年

度继续出现需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情形时，公司将继续按照上述原则执行稳定

股价预案。 

3、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的稳定股价措施 

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票方案实施完成后仍未满足“公司股

票连续 20个交易日收盘价均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每股净资产”之条件，且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不会致使公司股权分布不满足法定上市条件，

则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应依照稳定股价的具体方案及各自承诺

的内容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票方案实施完成后 1 个月内通过证

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方式及/或其他合法方式增持公司社会公众股份，并就增持

公司股票的具体计划书面通知公司，由公司进行公告： 

（1）公司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为稳定股价之目的增持

股份，应在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和要求

且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对公司股票进行增持； 

（2）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的价格不高于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如遇除权、除息事

项， 每股净资产作相应调整）； 

（3）单一会计年度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用以稳定股价的

增持资金不低于其自公司上一年度领取的税后薪酬总额的 10%，且不高于其自

公司上一年度领取的税后薪酬总额的 50%。（由于稳定股价措施中止导致稳定股

价方案终止时实际增持金额低于上述标准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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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上述标准的，本项稳定股价措施在当年度不再继续实施。但如下一年

度继续出现需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情形时，公司将继续按照上述原则执行稳定

股价预案。 

（4）如公司在上市后三年内拟新聘任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

员的，公司将在聘任同时要求其出具承诺函，承诺履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

时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已作出的稳定公司股价承诺。 

K�PÍÎstlm 

1、公司违反本预案的约束措施 

在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前提条件满足时，如公司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的具

体措施，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采取稳定股价

措施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非因不可抗力导致，给投

资者造成损失的，公司将向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并按照法律、法规及相

关监管机构的要求承担相应的责任;如因不可抗力导致，公司应尽快研究将投资

者利益损失降低到最小的处理方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尽可能地保护公司

投资者利益。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年内，若公司新聘任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公司将要求该等新聘任的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履行公司上市时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已作出的相应承诺。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违反承诺的约束措施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前提条件满足时，如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按照上述预案采取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将在公司

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措施的具体原

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果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履

行上述承诺的，将在前述事项发生之日起停止在公司处领取股东分红，同时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的公司股份将不得转让，直至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按上述预案的规定采取相应的稳定股价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3、公司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承诺的约束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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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在启动股价稳定措施

的前提条件满足时，如公司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未采取上

述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

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措施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

果公司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的具体措

施的，则公司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将在前述事项发生之日

起 5个工作日内停止在公司处领取薪酬或股东分红（如有），同时公司董事（不

包括独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公司股份（如有）不得转让，直至公司

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按上述预案内容的规定采取相应的股

价稳定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K¬PÎ�!/ç�eukR-.)ù�MM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就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后

三年内稳定股价事宜出具如下承诺： 

（1）若公司增持股票方案实施完成后仍未满足“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

日收盘价均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每股净资产”之条件，且本人增持公司股

票不会致使公司股权分布不满足法定上市条件，本人将在公司增持股票方案实

施完成后 1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以大宗交易方式、集中竞价方式及/或其他合

法方式增持公司社会公众股份，并就增持公司股票的具体计划书面通知公司，

由公司进行公告。增持公司股票的价格不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

产（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如遇除权、除息事项，每股净资产作相应调整）。

单一会计年度本人用以稳定股价的增持资金不低于自公司上一年度领取的现金

分红金额的 10%，且不高于自公司上一年度领取的现金分红金额的 50%。 

（2）在公司就稳定股价的具体方案召开的董事会、股东大会上，将对制定

公司稳定股价方案的相关议案投赞成票。 

（3）在《上海雅创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后三年内稳定公司股价预案》规定的股价稳定措施的

启动条件成就时，如本人未能按照上述预案采取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本人同

意采用以下约束措施直至本人按上述稳定股价措施实施完毕时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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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信息披露指定媒体上公开说明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措

施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②公司有权自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价稳定方案的决议公告之日起

十二个月届满后将对本人的现金分红（如有）予以扣留； 

③本人不得转让公司股份（因继承、被强制执行、上市公司重组、为履行

保护投资者利益承诺等必须转股的情形除外）； 

④每次发生违反稳定股价义务的情况时，本人的股份锁定期将在原有基础

上再延长六个月。 

2、发行人特就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后三年内稳定公司股

价事宜出具如下承诺： 

（1）公司将根据《上海雅创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后三年内稳定公司股价预案》（以下简称

“《预案》”）以及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在稳定股价措施的启动条件成

就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召开董事会讨论稳定股价的具体方案，如董事会审议

确定的稳定股价的具体方案拟要求公司回购股票的，董事会应当将相关议案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2）公司将及时对稳定股价的措施和实施方案进行公告，并将在定期报告

中披露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股价稳定措

施的履行情况，及未履行股价稳定措施时的补救及改正情况。当针对同一对象

存在多项同一种类约束措施时，应当采用高值对其进行约束。 

（3）公司将督促未来新聘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行公司发行上市时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已作出的关于股价稳定措施的相应承诺要求。 

（4）自公司股票挂牌上市之日起三年内，如公司拟新聘任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公司将在聘任同时要求其出具承诺函，承诺履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

市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已作出的稳定公司股价承诺。 

（5）在《预案》规定的股价稳定措施的启动条件成就时，如公司未采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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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及信息披露指定媒体上公开说明未

采取上述稳定股价措施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就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后三

年内稳定股价事宜出具如下承诺： 

（1）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股票方案实施完成后仍未满足“公司股

票连续 20个交易日收盘价均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每股净资产”之条件，且

本人增持公司股票不会致使公司股权分布不满足法定上市条件，本人将在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股票方案实施完成后 1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

方式及/或其他合法方式增持公司社会公众股份，并就增持公司股票的具体计划

书面通知公司，由公司进行公告。增持公司股票的价格不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如遇除权、除息事项，每股净资

产作相应调整）。单一会计年度本人用以稳定股价的增持资金不低于其自公司上

一年度领取的税后薪酬总额的 10%，且不高于其自公司上一年度领取的税后薪

酬总额的 50%。 

（2）在公司就稳定股价的具体方案召开的董事会、股东大会上，将对制定

公司稳定股价方案的相关议案投赞成票。 

（3）在《上海雅创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后三年内稳定公司股价预案》规定的股价稳定措施的

启动条件成就时，如本人未能按照上述预案采取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本人同

意采用以下约束措施直至本人按上述稳定股价措施实施完毕时为止： 

①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信息披露指定媒体上公开说明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措

施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②公司有权自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价稳定方案的决议公告之日起

十二个月届满后将对本人的现金分红（如有）予以扣留； 

③本人不得转让公司股份（因继承、被强制执行、上市公司重组、为履行

保护投资者利益承诺等必须转股的情形除外）； 

④每次发生违反稳定股价义务的情况时，本人的股份锁定期将在原有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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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再延长六个月。 

4、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后三年内稳定股

价事宜出具如下承诺： 

本人将在公司就稳定股价的具体方案召开的董事会上，对制定公司稳定股

价方案的相关议案投赞成票。 

�sÎ�vw>1!/�)*x"�MM 

KdP-.Î�vw>1!/�)*x"�MM 

发行人就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相关事项郑重

承诺如下： 

1、保证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不存在任何欺诈发行的情

形。 

2、如本次发行被有权机关认定为欺诈发行的，经有权部门认定之日起 5 个

交易日内，本公司将依法回购本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若上述情形发生于本

公司本次发行新股已完成发行但未上市交易的阶段内，回购价格为发行价并加

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若上述情形发生干本公司本次发行新股已完成发行上市

交易后，回购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上市的公司股票发行价加算发行后至回购时

相关期间银行同期存款利息或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价格。如本公司本次发行

上市后至回购前有利润分配、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除权、除息行

为，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3、如本次发行被有权机关认定为欺诈发行，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

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赔偿因欺诈发行给投资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4、如未及时履行上述承诺，本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指定报刊上就未履行上述回购、赔偿措施向股东和社会公众道歉并依法进行

赔偿。 

KbP-.Ú))ÖsØÙÚ~³Î�vw>1!/�)*x"�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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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谢力书、黄绍莉就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相关事项郑重承诺如下： 

1、保证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不存在任何欺诈发行的情

形。 

2、发行人本次发行被有权机关认定为欺诈发行的，经有权部门认定之日起

5 个交易日内，承诺人将依法回购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若上述情

形发生于本次发行新股已完成发行但未上市交易的阶段内，回购价格为发行价

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若上述情形发生于本次发行新股已完成发行上市交

易后，回购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上市的股票发行价加算发行后至回购时相关期

间银行同期存款利息或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价格。如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后

至回购前有利润分配、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除权、除息行为，上

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3、如本次发行被有权机关认定为欺诈发行，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

损失的，承诺人将依法赔偿因欺诈发行给投资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4、如未及时履行上述承诺，承诺人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指定报刊上就未履行上述回购、赔偿措施向股东和社会公众道歉并依法进行

赔偿。 

�sÎ�y)8qFzA{|}~s�J���å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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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公司招股说明书及其他相关申请文件中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

本人将督促公司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同时本人也将购回已转让

的原限售股份。本人承诺将在召开股东大会审议上述事项时投赞成票。本人将

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及有权部门审批通过的回购方案启动股份回购措施，本人承

诺回购价格按照市场价格，如启动股份回购措施时公司已停牌，则股份回购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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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不低于停牌前一交易日平均交易价格（平均交易价格=当日总成交额/当日成

交总量）。 

2、如因公司招股说明书及其他相关申请文件中存在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人将对公司因上述

违法行为引起的赔偿义务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3、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则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信息披露指定媒体上公开

说明未采取上述股份回购措施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停

止在公司处分红（如有），同时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将不得转让，直至本人按照

上述承诺采取的相应股份购回及赔偿措施实施完毕时为止。 

KbP>1³MM 

1、如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及其他相关申请文件中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本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

响的，本公司将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如本公司上市后发生除权

事项的，上述回购数量相应调整）。本公司将在有权部门出具有关违法事实的认

定结果后及时进行公告，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及时召开董事

会审议股份回购具体方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公司将根据股东大会决议

及有权部门的审批启动股份回购措施。本公司承诺回购价格将按照市场价格，

如本公司启动股份回购措施时已停牌，则股份回购价格不低于停牌前一交易日

平均交易价格（平均交易价格=当日总成交额/当日成交总量）。 

2、如因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及其他相关申请文件中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赔偿因

上述违法行为给投资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投资差额损失及相

关佣金、印花税、资金占用利息等。 

3、如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及信息披露指定媒体上公

开说明未采取上述股份回购措施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并按有权部门认定的实际损失向投资者进行赔偿。 

K�P>1³¢ÔÝÞ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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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公司招股说明书及其他相关申请文件中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

承诺人将督促公司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同时，承诺将在公司召

开董事会审议上述事项时投赞成票。 

2、如公司招股说明书及其他相关申请文件中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公司全体董事将对公司因

上述违法行为引起的赔偿义务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3、公司董事如违反上述承诺，则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信息披露指定媒体上

公开说明未采取上述承诺措施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

在违反上述承诺之日起停止在公司处领薪（如有）及分红（如有），同时公司董

事持有的公司股份（如有）将不得转让，直至公司董事按照上述承诺采取相应

赔偿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K�P>1³¢ÔßÞs�àáâ³ãMM 

1、如公司招股说明书及其他相关申请文件中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公司全体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将对公司因上述违法行为引起的赔偿义务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如违反上述承诺，则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信息

披露指定媒体上公开说明未采取上述承诺措施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

投资者道歉，并在违反上述承诺之日起停止在公司处领薪（如有）及分红（如

有），同时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公司股份（如有）将不得转让，直至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按照上述承诺采取相应赔偿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sÜ<>1ÍÎW�IJ�MM 

KdPGHIJMM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海雅创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项目的保荐人及主承销商，根据《公司法》、《证券

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按照中国证监会对保荐机构尽职

调查工作的要求，遵循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的原则，对发行人进行了全面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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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出具了本次发行的相关文件，并保证所出具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 

就本次发行事宜，国信证券特向投资者作出如下承诺： 

因本公司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由此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的损失。 

国信证券保证遵守以上承诺，勤勉尽责地开展业务，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并对此承担责任。 

KbP>1³�'MM 

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作为上海雅创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及其他相关文件。本所现就上述文件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出具如下承诺： 

1、本所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制作、出具的相关法律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如因上述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因此给投资者造成实际损失的，本所将按照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依照

法律程序作出的有效司法裁决，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2、如本所已经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履

行了职责，但因发行人或其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向本所提供虚假

材料或陈述，提供的材料或信息在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方面存在缺陷，或

者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本所在依法履行上述对投资者赔

偿责任后，保留向发行人及其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追偿的权

利。 

K�PËîIJMM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向投资者作出如下承诺： 

本所承诺，因本所为上海雅创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 股）股票出具的以下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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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所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1、于 2021年 9月 23日出具的审计报告（报告编号：安永华明（2021）审

字第 61278344_B03号）。 

2、于 2021 年 9 月 23 日出具的内部控制审核报告（报告编号：安永华明

（2021）专字第 61278344_B10号）。 

3、于 2021年 9月 23日出具的非经常性损益的专项说明（报告编号：安永

华明（2021）专字第 61278344B11号）。 

K�Px§��IJMM 

就雅创电子本次发行事宜，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向投资者作出如下

承诺： 

因本公司为上海雅创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制作、

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

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如能证明本公司没有过错的除外。 

_s��1MM�stlm 

为本次发行上市，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等责任主体承诺如下： 

1、承诺人将严格履行公司本次发行上市事宜所作出的所有公开承诺事项，

并积极接受社会监督。  

2、如非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承诺人未能履行公开承诺事项，需出具新的承

诺（相关承诺需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并接受

如下约束措施，直至新的承诺履行完毕或相应补救措施实施完毕： 

（1）在公司股东大会及证券监管部门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

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开投资者道歉。 

（2）对公司该等未履行承诺的行为负有个人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调减或停发薪酬或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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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得批准对 公司该等未履行承诺的行为负有个人责任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主动离职申请，但可以进行职务变更。 

（4）对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公司将向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3、如公司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履行公开承诺事项的，需出具新的承诺

（相关承诺需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并接受如

下约束措施，直至新的承诺履行完毕或相应补救措施实施完毕： 

（1）在公司股东大会及证券监管部门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

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尽快研究将投资者利益损失降低到 最小的处理方案，并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尽可能地保护公司投资者利益。 

²sÎ�¾¿�õ���MM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利润分配政策，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如下： 

本人将严格执行本次发行后适用的《上海雅创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草案）》及《上海雅创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中相关利润分配政策，发行人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注重对股东的合理回

报并兼顾发行人的可持续发展，保持发行人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发行人对利润分配政策制订了约束措施，发行人如违反前述承诺，将及时公告

违反的事实及原因，除因不可抗力或其他非归属于发行人的原因外，将向发行

人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同时向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

可能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并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补充承诺或替代

承诺。 

Âs���B��9S�×��Î����MM 

KdP���B���MM9stlm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主要股东，董事、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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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以下简称“承诺人”）就避免与公司及其子公司

构成同业竞争事项出具承诺如下：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承诺人没有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从事任

何对公司及其子公司构成竞争的业务，未拥有与公司及其子公司存在竞争关系

的任何经济组织的权益，亦不存在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济组织的控制权。 

（2）在今后的业务中，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包括承诺人及承

诺人近亲属控制的全资、控股公司及承诺人及承诺人近亲属对其具有实际控制

权的公司）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的从事与公司及其子公司业务相同或相

似的业务，不会与公司及其子公司产生同业竞争。 

（3）如公司或其子公司认定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现有业务或将

来产生的业务与公司及其子公司业务存在同业竞争，则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

其他企业将在公司或其子公司提出异议后及时转让或终止该业务。 

（4）在公司或其子公司认定是否与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存在同

业竞争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上，承诺人承诺，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有关的董事、股东代表将按公司章程规定回避，不参与表决。 

（5）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保证严格遵守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利

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地位谋求不当利益，不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

权益。 

（6）本承诺函自出具之日起具有法律效力，构成对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

其他企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法律文件，如有违反并给公司或其子公司造成损失，

承诺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KbPÍÎLÔ�Ó�S�×��Î����MM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主要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以下简称“承诺人”）就减少和避免与公司的关

联交易事项承诺如下： 

（1）承诺人不利用其实际控制人的地位，占用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资金。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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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尽量减少与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关联交易。对于

无法回避的业务往来或交易均应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交易

价格应按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在公司或其子公司认定是否与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存在关

联交易董事会或股东大会上，承诺人承诺，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有

关的董事、股东代表将按公司章程规定回避，不参与表决。 

（3）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保证严格遵守公司章程的规定，与其

他股东一样平等的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不利用其实际控制人的地位

谋求不当利益，不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4）本承诺函自出具之日起具有法律效力，构成对承诺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的法律文件，如有违反并给公司或其子公司以及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承诺人

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承诺将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s������vx��lm9MM 

KdP-.Î�������vx��MM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

作 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关干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瘫薄

即期 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等规定，为保障中小投资者利益，上海雅创电

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填补被摊薄即期

回报事宜出具承诺如下： 

1、加大市场拓展力度，持续增强公司竞争力 公司将继续立足主业，加大

市场拓展力度，持续增强竞争力，拓展优质客户，提高公司的市场地位和盈利

能力，提升公司的综合实力。 

2、提高日常运营效率，降低成本 公司在各项内部管理方面，将继续提高

包括生产经营、客户资源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等多方面综合管理水

平，逐步完善流程，实现技术化、信息化、精细化的管理，提高公司日常运营

效率，科学降低运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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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快募投项目投资进度，争取早日实现项目预期效益本次募集资金到位

前，为尽快实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效益，公司拟通过多种渠道积极筹措资金、

调配资源，开展募投项目的前期准备和建设工作；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

公司将加快推进募投项目建设，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争取募投项目早日达

成并实现预期效益，从而提高公司的盈利水平，增强未来几年的股东回报，降

低发行导致的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 

4、严格执行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为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公司已根据

《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使用、变更、监督和责任追究等方面进行明确规定。本次发行募集资

金到位后，公司董事会将持续监督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专项存储、定期对募集

资金进行内部审计、配合监管银行和保荐机构对募集资金使用的检查和监督，

以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防范募集资金使用风险。 

5、保持稳定的利润分配制度，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为进一步完善和健全持

续、科学、稳定的股东分红机制和监督机制，公司已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

定及监管要求，就利润分配政策事宜进行了详细规定，并制定了《上市后三年

股东分红回报规划》，从而积极回报投资者，切实保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KbP-.Ú))ÖsØÙÚ~³sÝÞs�àáâ³ãÎ������

�vx��MM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

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

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等规定，为保障中小投资者利益，作为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就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事宜出具承诺如下： 

1、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

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2、本人承诺对个人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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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人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其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本人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

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5、未来公司如实施股权激励，本人承诺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

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6、自本承诺出具日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实施完毕前，若证券监管机构作出

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该等

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7、本人承诺切实履行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回报措施以及对此作出的任何有

关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若违反该等承诺并给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

人愿意依法承担对公司或者投资者的补偿责任。 

^sÎ�)Ö�ú�9YÏ� �MM 

发行人全体股东作出声明如下： 

1、本人/本企业所持有公司股份系实际持有，不存在为其他个人或实体代

为持有或代为管理公司股份的情形，本人/本企业亦不存在委托其他个人或实体

代为持有或管理公司股份的情形。 

2、本人/本企业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系合法取得，出资或受让公司股份的

相关款项，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由公司垫付或提供担保的情形，本人/本

企业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属争议或潜在纠纷，不存在质押、

冻结或设定其他第三者权益的情形。 

3、本人/本企业与公司、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4、本声明所述内容真实、完整、有效，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可能产生误

导的信息。本声明自本人/本企业签字之日起具有法律效力，构成对其具有法律

约束力的法律文件，本人/本企业对声明所述情况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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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zAä=¡¢>1!/×wx£¤¥�n\Þ> 

发行人、保荐机构承诺：除招股说明书等已披露的申请文件外，公司不存

在其他影响发行上市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bsGHIJ9>1³�'Ì¦FG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及相关责任主体的上述公开承诺内容及未

能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合理、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经核查，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及相关责任主体为本次发行上市所作出

的公开承诺内容及未能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合理、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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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雅创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在创

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上海雅创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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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雅创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在创

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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